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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江路第二小学
2021 年一年级新生招生简章

根据青西新教体字〔2021〕166 号《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

体育局关于做好 2021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

神，我校即将开始 2021 级一年级招生工作，为保证每一名适龄

儿童都能依法按时入学，现将有关事宜公布如下：

一、入学年龄

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年满 6周岁（2014年 9月 1日---2015

年 8 月 31 日出生）的户籍儿童和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

子女。

提示：本区户籍的小学一年级适龄儿童因身体健康等原因需

缓学的，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到区域内学校提出申请，

并报区教育和体育局备案，经批准后方可缓学。

二、招生范围

香江路第二小学招生范围：

1.在江山路以东、太行山路以西、钱塘江路以北、香江路以

南范围内居住的适龄儿童。

2.钱塘江路以南、老年人大学以西（仅限湖光山舍、齐润金

滩花园、钱江花园、朝阳无限四个

小区）的适龄儿童。

上述招生范围内符合我区入学

条件的一年级新生请在 2021 年青岛

西海岸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

台中选择“青岛西海岸新区香江路

第二小学”报名。

香江路第二小学五台山路校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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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范围：

1.江山路以东、太行山路以西、嘉陵江路以南、香江路以北

的区域。

2.江山路以东、五台山路以西、嘉陵江路以北的区域。

上述招生范围内符合我区入学条件的一年级新生请在 2021

年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中选择“青岛西海岸

新区香江路第二小学五台山路校区”报名。

三、招生办法

（一）学位类型

根据学生户籍和监护人住宅情况将本区新生学位类型分为 5

类：

学位类型 1：本区户籍儿童，落户地址与监护人住宅房产一

致，均在学校片区内；

学位类型 2：本区户籍儿童，落户地址与监护人住宅房产不

一致，监护人住宅房产在学校片区内；

学位类型 3：本区户籍儿童，落户地址在学校片区内，儿童

及其监护人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内均无自有住宅房产；

学位类型 4：符合入学条件的非本区户籍儿童，监护人住宅

房产在学校片区内；

学位类型 5：符合入学条件的非本区户籍儿童，监护人在学

校片区内租房居住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

根据《青岛市教育局关于印发<推进全市义务教育招生“一

网通办”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青教通字〔2021〕6 号）要求，

全区公办、民办中小学统一实行招生报名“一网通办”。家长可

选择手机端或电脑端报名的方式完成入学信息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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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手机端报名

适龄儿童监护人需提前下载“爱山东青 e 办”APP 或“爱山

东”APP，完成注册及身份认证，在手机端进行信息采集、证明

材料上传和志愿填报。

2.电脑端报名

家长在“爱山东青 e 办”APP 完成注册及身份认证后，也可

选择在电脑端打开招生平台网址扫码登录，进行信息采集、证明

材料上传和志愿填报。

电脑端报名网址：

小学：https://qdhd.eduzs.net:9103/qdhdxxzs/

初中：https://qdhd.eduzs.net:9203/qdhdczzs/

3.一网通办的具体操作见网上报名指南，家长可关注“青岛

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”微信公众号，或通过“青岛西海岸新

区政务网（www.huangdao.gov.cn）”查询，路径如下：青岛西海

岸新区政务网首页-部门信息公开-区教育和体育局-信息公开目

录-公示公告。

小学第一阶段：

1.报名信息采集时间：7 月 9 日—7 月 13 日

2.报名对象：本区户籍学生、符合我校入学条件的非本区户

籍自购房学生（即学位类型 1、2、3、4）

3.学校审核时间：7 月 14 日—7 月 17 日

5.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：7 月 24 日

小学第二阶段：

1.报名信息采集时间：7 月 25 日—7 月 27 日

2.报名对象：符合我校入学条件的非本区户籍租赁房学生

（即学位类型 5）和计划继续报名我校的学生（未被录取的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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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办学校的五种学位类型的学生都可报名本阶段的民办学校）。

3.报名方式：

报名公办学校的，家长根据房屋租赁备案地址和各学校空余

学位情况报两个志愿：

一志愿必须为正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地址所对应的学区公

办学校，其中租赁在热点学校区域，该热点学校已无学位的，一

志愿只能为空。请家长如实选择一志愿学校，一志愿填写错误的

将进入二志愿的录取。同时建议家长在学生数较少的学区租房居

住；

二志愿可根据各公办学校的空余学位情况报名（二志愿可不

受租赁地址及学校划片范围的限制）

报名民办学校的，家长可选择未满招生计划数的民办中小学

报名。若本阶段报名民办学校的学生数超过民办学校剩余的招生

计划数，则只进行本阶段学校剩余学位的电脑派位录取工作。未

被录取的学生进入补录阶段报名。

4.一志愿学校审核及录取时间：7 月 28 日—7 月 29 日

5.一志愿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：7 月 30 日（未被一志愿学

校录取的学生，请家长关注二志愿学校的审核通知）

6.二志愿学校审核及录取时间：8 月 1 日

7.二志愿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：8 月 2 日

小学第三阶段：

（补录阶段：根据学校招生情况安排，若无空余学位将不进

行补录）

1.报名对象：在以上报名阶段未被报名学校录取的学生以及

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符合我区入学条件的学生。

2.报名信息采集时间：8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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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报名方式：家长在网上报名系统中选择有空余学位的学校

进行报名。

4.录取方式：

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按报名时间依次录取符合我区公办

学校入学条件的学生；民办学校招生方式同第三阶段。

5.学校审核时间：8 月 4 日

6.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：8 月 5 日

（三）准备材料及审核方式

1.本区户籍的儿童

家长需准备公安部门核发的儿童随父母同户的户口簿和儿

童父母的住宅类房屋产权证进行审核确认；儿童户籍不与父母同

户的，需同时准备出生医学证明以确认亲子关系；

使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房产报名的，需准备公安部门核发的

儿童随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户的户口簿，以及与户籍地址

一致的住宅类房屋产权证。

2.非本区户籍的儿童

家长需准备儿童父母一方在本区的劳动合同、社保卡（同时

提交由合同单位为其在本区连续缴纳一年以上的社保明细）或工

商营业执照(在本区办理的登记时间一年以上)；父母一方在本区

的居住证；父母一方在本区的住宅类房屋产权证或在本区办理的

登记时间一年以上的正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；学生及其父母

在原籍的户口簿；儿童户籍不与父母同户的，需同时准备出生医

学证明以确认亲子关系；儿童父母一方非西海岸新区户籍但户籍

属于青岛市内的，不再需要提供“山东省居住证”。

3.入学材料审核

通过大数据比对结合现场审核等方式，优化报名信息审核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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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降低信息核实、材料验证成本，为家长做好服务工作，努力

实现网上报名“一网通办”。

家长需真实、准确地提报相关入学信息，如提供虚假报名材

料经查证属实的，将只能在补录阶段重新报名。

四、录取方式及录取原则

依据学位类型的优先级和在报名学校的排名依次录取，录满

为止。

1.学位类型 1、2、4 以住宅类房屋产权证办证日期的先后顺

序进行排序，当出现办证日期一致时，本区户籍以落户我区日期

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，非本区户籍以来我区务工或经商时间的先

后顺序进行排序（以社保开始连续缴纳时间或营业执照办理时间

为准）；学位类型 3 以落户我区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；学位

类型 5 以来我区务工或经商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（以社保开

始连续缴纳时间或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为准），当社保开始连续缴

纳时间或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一致时，以正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

明的登记日期先后顺序进行排序。

2.在补录阶段，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按家长报名时间依次

录取符合我区公办学校入学条件的学生。

3.如符合公办学校入学条件的学生在补录阶段后仍未被录

取，则由区教育和体育局统筹安排到未满招生计划的相对就近的

公办中小学就读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1.适龄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

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。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

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，情节严重或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报名时须如实填写报名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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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提供虚假材料将影响学生的正常录取。

2.区特教中心面向全区招收智力残疾适龄儿童、少年就读。

适龄视力、听力残疾儿童和少年，可申请到青岛市盲校和青岛市

中心聋校就读。青岛市晨星实验学校面向全市招收培智类残疾儿

童少年。所有残疾学生均享受全免费教育。

3.为确保安全，网上报名系统在每个报名阶段的首日 9:00

开放，直至每个报名阶段最后一天的 24:00 关闭。在每阶段的报

名信息采集时间段内，家长可随时修改报名信息，信息采集截止

后，平台封闭，所登记的入学信息不再更改。

4.除补录阶段外，其他报名阶段不以报名时间的先后顺序为

录取依据。通常各阶段开放报名的第一天注册登录人数较多，容

易发生网络拥堵，建议家长在前三个报名阶段错开报名高峰，合

理安排报名时间。

5.网上报名系统部分入学材料需上传相应证件照片，请家长

提前准备好相关证件的图片，按照系统中的提示在相应位置进行

上传。家长需真实、准确地提报相关入学信息，如提供虚假报名

材料经查证属实的，将只能在补录阶段报名。

6.根据学校办学规模、在校生数量、新生摸底等数据分析，

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及隐珠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部分热点学校近

几年学位紧张，招生压力较大，预计难以接收房户不一致或租房

居住的学生入学。建议在上述热点区域租住的家长尽量到学位相

对宽余的学校招生区域内租房居住。

7.未尽事宜，请家长关注“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”

微信公众号和“青岛西海岸香江路第二小学”微信公众号查看相

关招生文件，或拨打学校招生电话进行咨询（咨询时间：8：00-17：

3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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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江路第二小学招生电话：0532-86888993、0532-86976313、

18863985529

香江路第二小学五台山路校区招生电话：0532-86976276、

0532-6976278、19853227612、19853227607


